
1 
 

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部分支付手续费的公示 

尊敬的客户： 

为做好金融服务，持续惠企利民，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等市场主体经营成本，我行根据《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支付手续费的通知》（银发〔2021〕169号）和《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倡议书》（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中国银行业协

会）要求，拟调整《中国建设银行服务价目表》部分收费项目优惠措

施，并于 2021年 9月 30日零时起生效，相关内容公示如下。 

价目表编号 收费项目名称 新增优惠措施 执行期限 

一、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对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柜台渠道进行的单笔 10万元（含）

以下的对公跨行转账汇款业务，按照现行政府指导价标

准的 9折实行优惠（自 2021年 9月 30日起生效，至 2024

年 9月 30日终止）。 

三年 

支票挂失费、支票工本费、本票手续费、本票挂失

费、本票工本费、银行汇票手续费、银行汇票挂失

费、银行汇票工本费 

取消收取支票工本费、挂失费，以及本票和银行汇票的

手续费、工本费、挂失费。（自 2021年 9月 30日起生

效）。 

长期 

二、市场调节价 

2010001 开户 

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开立单位结算账户开户手续费按现行收费

标准 5折进行优惠（自 2021年 9月 30日起生效，至 2024

年 9月 30日终止）。 

三年 

2010005 账户维护 

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单位结算账户免收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

户管理费，不含不动户维护费）（自 2021年 9月 30日

起生效，至 2024年 9月 30日终止）。 

三年 

2020201 

人民币

通存通

兑 

单位账户存现、

取现及转账 

对公客户办理的本行人民币通存通兑转账业务暂不收取

手续费（自 2021年 9月 30日起生效，至 2024年 9月 30

日终止）。 

三年 

2020202 

对公人

民币转

账、汇款

（含退

汇） 

柜台 

1.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柜台渠道进行的单笔 10万元（含）

以下的对公跨行转账汇款业务，按照现行收费标准 9折

实行优惠。 

2.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柜台渠道单笔 10万元（含）以内的对公

本行转账免收汇款手续费。 

（以上优惠自 2021年 9月 30日起生效，至 2024年 9月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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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目表编号 收费项目名称 新增优惠措施 执行期限 

30日终止） 

网上银行（含手

机银行） 

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通过网上银行（含手机银行）办理的对公

人民币本行转账单笔 10万元（含）以下免费，工信部、

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通过网上银行（含手机银行）办理的跨行同城汇款

每笔 10万元（含）以下的 1元/笔，工信部、统计局、

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

网上银行（含手机银行）办理的跨行异地汇款每笔 10万

元（含）以下的按 9折收取手续费（自 2021年 9月 30

日起生效，至 2024年 9月 30日终止）。 

三年 

ATM、对公自助

服务终端（单位

结算卡） 

对公客户通过 ATM、对公自助服务终端办理的单位结算卡

本行转账暂不收取手续费，办理的跨行汇款每笔 10万元

（含）以下，按 9折收取手续费（自 2021年 9月 30日

起生效，至 2024年 9月 30日终止）。 

三年 

2020603 电子商业汇票 

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在办理电子商业汇票结算时，单笔 10万元

（含）以下的对公跨行清算手续费，按照现行收费标准 9

折实行优惠；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

口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单笔 10万元（含）以内的对

公本行清算手续费免收（自 2021年 9月 30日起生效，

至 2024年 9月 30日终止）。 

三年 

2020606 委托收款、托收承付 

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作为付款人的，单笔 10万元（含）以下的

对公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按照现行收费标准 9折实行

优惠；单笔 10万元（含）以内的对公本行转账汇款手续

费免收（自 2021年 9月 30日起生效，至 2024年 9月 30

日终止）。 

三年 

3040101 

电子银

行服务

费 

网上银行 

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网上银行客户，服务费（100元/月，1200元

/年）执行五折以下（含五折）优惠价格（自 2021年 9

月 30日起生效）。 

长期 

电话银行 
全部对公电话银行客户免收（优惠期限自 2021年 9月 30

日起至 2024年 9月 30日止）。 
三年 

3120301 特约商户结算 

收单服务费、发卡行服务费按照《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银发〔2021〕169号）

要求和银行卡清算机构价格优惠调整方案执行（优惠期

限自 2021年 9月 30日起至 2024年 9月 29日止）。 

三年 

注：1.小微企业是指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是指在市场监管部门登

记的个体工商户。2.我行无“安全认证工具管理年费和管理费”收费项目。3.“安全认证工具工本费”按我行代理的厂商制

定价格代为收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24日 
 


